
《乌鲁木齐市加快推进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
中重型柴油货车淘汰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编制背景
2021年11月2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中发〔2021〕40号）要求“深入实施清洁柴油车（机）行动，全国基本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汽车”。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由于其使用年限长、强度大、载荷高，超标排放问题突出，是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汽车淘汰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在全市各区（县）、相关部门共同努力下，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淘汰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与国家淘汰任务目标仍有一定差距。
2025年3月12日生态环境部在2月份全国环境空气质量调度视频会上，提出“2025年底前各地基本完成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中重型柴油货车的淘汰”（属于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淘汰范围）。4月16日，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召开移动源淘汰工作会议对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中重型柴油货车淘汰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今年以来，通过广泛开展政策宣传、“两新”政策补贴引导、国三柴油货车严格限行管理、定期梳理逾期未审验车辆等措施，我市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中重型柴油货车工作淘汰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仍剩余1111辆，淘汰总体进度较为缓慢、压力巨大，淘汰工作已进入攻坚深水区。为进一步推动剩余车辆的加速淘汰，市生态环境局牵头开展了《乌鲁木齐市推进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中重型柴油货车淘汰工作实施方案》的编制工作。
二、工作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大气环境质量负责，制定规划，采取措施，控制或者逐步削减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使大气环境质量达到规定标准并逐步改善。
第五十一条  机动车船、非道路移动机械不得超过标准排放大气污染物。
第六十条  在用机动车排放大气污染物超过标准的，应当进行维修；经维修或者采用污染控制技术后，大气污染物排放仍不符合国家在用机动车排放标准的，应当强制报废。其所有人应当将机动车交售给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由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登记、拆解、销毁等处理。
2．《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
第四条  已注册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强制报废，其所有人应当将机动车交售给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由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按规定进行登记、拆解、销毁等处理，并将报废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交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注销：
（三）经修理和调整或者采用控制技术后，向大气排放污染物或者噪声仍不符合国家标准对在用车有关要求的。
三、主要内容
《方案》分为工作目标任务、工作原则、实施步骤、工作职责、工作要求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明确了目标任务，即：2026年3月底前，我市基本完成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淘汰工作，降低老旧柴油货车污染排放，持续改善我市大气环境质量。第二部分为工作对象及任务，工作对象主要是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中重型柴油货车，工作任务是通过实施车辆集中排放检验和道路超标车辆管控措施，加快推动剩余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中重型柴油货车淘汰，尽最大努力达到预期目标。第三部分为工作原则，坚持“依法依规，强力推进、带头引领，齐抓共管、多措并举，协同共治”原则，推动淘汰工作。第四部分为实施步骤，即：通过实施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集中检验、道路超标车辆管控等措施，加快推动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中重型柴油货车淘汰工作。第五部分明确各区（县）、市属各相关部门职责分工。第六部分提出了制定细化工作措施，及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加大政策宣传解读力度；检验（复检）费用由市财政承担；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做好统筹协调，定期对各部门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跟踪问效，及时报告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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